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东胜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东胜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项

目目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内蒙古鸿鑫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东胜区生活垃

圾处理服务项目（项目编码：ESZCDSS-G-F-240168）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东胜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绿宸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8,451,9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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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胜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包括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
生事业服务中心 负责管理范围内的东胜城区、街、路、巷
道、居民区等产生的生活垃圾、公厕化粪池产生的粪便垃圾
进行处理服务。将生活垃圾通过筛选、磁选、固液分离等工
艺流程，将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物料进行回收利用，将有机
垃圾进行联合厌氧发酵。将粪便进行固液分离，将粪便中的
泥沙处理后，液态物质进行联合厌氧发酵。2.服务质量标准
及要求：依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特点，综合考虑项目
涉及各单位具体情况和诉求，承接主体需要按以下服务标准
进行执行。 1.承接主体日产日清，及时加工处理。 2.承接主
体在设备作业时间确保垃圾无遗撒、遗漏。 3.承接主体如
实、准确地做好生活垃圾的加工、处理台账。 4.特殊工种作
业人员佩戴专业防护装置，安全作业、规范作业。 5.承接主
体每月必须对在职人员进行一次培训，强化作业人员对工作
的安全防范，作业熟悉程度，专业技能。 6.收集与加工：使
用标准化、密封性好的收集容器，明确标识。确保加工装备
具有防泄漏、防异味设施，定期清洁消毒。 7.处理设施与技
术：承接主体需具备相关处理资质，采用先进、成熟的处理
技术和设备。定期维护处理设施，确保稳定运行。 8.严格按
照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规进行操作，确保排放达标。采取有
效措施减少噪音、粉尘、气味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鼓励使
用环保技术和设备，降低碳足迹。 9.承接主体在项目所在地
具有办公场所，能够满足办公、仓储等要求；具有良好的内
部管理制度以及工人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确保公司及人员
内部稳定。 10.具有运营本项目相应数量、具备相应专业技
术职称的技术人员，熟悉服务内容，能够胜任和完成此项工
作任务的运营现场管理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以及一线工人。
11.承接主体实际拥有现场使用的各种设备、车辆，满足本方
案最低配置数量要求，设备完好率100%，能够满足本项目
运营需要。 12.安全与环保要求：确保处理过程无二次污
染，遵守当地环保法规。 13.职业健康安全:执行安全生产规
定，保障员工安全与健康。 14.承接主体应做到无安全事
故、设备仪表正常、环境卫生良好、附属设施无损坏。3.其
它具备的条件： 1.以国家卫生文明城市相关工作为中心，全
面提升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为东胜区塑造更加良好的城市形
象，提高城市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档次，高标准地完成各项
相关工作； 2.承接主体在项目所在地具有办公场所，能够满
足办公、仓储等要求；具有良好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工人保
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确保公司及人员内部稳定； 3.具有运营
本项目相应数量、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熟悉
服务内容，能够胜任和完成此项工作任务的运营现场管理人
员和现场操作人员以及一线工人； 4.承接主体实际拥有或实
际使用的各种设备、车辆满足本方案最低配置数量要求，设

备完好率100%，能够满足本项目运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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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900.001.00项18,45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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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鸿鑫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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